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7-013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67%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2017 年 1 月 25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禾”）与温州市昌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温州昌瑞”）、绍兴市上虞区晨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晨发”）、绍

兴市上虞区时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时运”）、李景德、徐文生、朱杰、

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碧水”或“项目公司”）签署了

《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67%股权转让合同》，以蓝天碧水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值人民币 40,182.99 万元为依据，福州泰禾以人民币 24,000 万元受让蓝天碧水

67%股权。 

蓝天碧水设立于 2003年 11月 17日，注册资本 9,091万元，温州昌瑞持股 33%、

上虞晨发持股33%、上虞时运持股1%、南昌市政公用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3%。

项目公司已依法取得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岭背林场老屋村的御湖半山项目土

地使用权并已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和契税。御湖半山项目总用地面积 464,420 平

方米，总计容面积 371,217.37 平方米。项目分为四期开发，项目公司已开发建设

一期、二期及三期一组团，三期剩余部分及四期尚未开始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一期：总用地面积 158,570 平方米，计容面积 63,415.67 平方米，容积率

0.4，建筑密度 12.43%，绿地率 65%； 

项目二期：总用地面积 52,175 平方米，计容面积 23,940.65 平方米，容积率

0.46，建筑密度 18.42%，绿地率 58%； 

项目三期：总用地面积 211,575 平方米，计容面积 241,070.84 平方米，容积率

1.14，建筑密度 21.40%，绿地率 52.32%。其中，三期一组团于 2015 年 12 月动工，

用地面积 19,555.22 平方米，已开发 20 栋联排别墅，计容面积 10,533.12 平方米，

目前已主体落架，正在内外部装饰。 



 

项目四期：总用地面积 42,100 平方米，计容面积 42,790.21 平方米，容积率

1.02，建筑密度 15.13%，绿地率 52.32%，拟报批； 

经测算，本项目尚剩余 240,320.12 平方米尚未动工，可开发计容面积约

273,328 平方米。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属于总经

理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 

1、温州市昌瑞贸易有限公司 

住    所：瑞安市安阳街道开泰大厦三单元 605 室 

法定代表人：李景德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3 月 27 日 

经营范围：工业材料销售；置业投资、置业管理咨询（不含创业投资、认证、

期货、证券咨询）。 

2、绍兴市上虞区晨发贸易有限公司 

住    所：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锦华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朱杰 

注册资本：3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6 月 11 日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木制品（除松木制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和

易制毒品）、五金、灯具、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纺织品销售；进出口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限制项目凭许可经营）。 

3、绍兴市上虞区时运贸易有限公司 

住    所：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锦华路 92 号 

法定代表人：徐文生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9 月 23 日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外）、建筑材料、木制品（除



 

松木外）、五金、灯具、电子产品、机电产品、纺织品、纸制品、办公用品的销

售。 

（二）其他方 

1、姓名：李景德 

身份证号码：330325195008******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丽岙街道 

2、姓名：徐文生 

身份证号码：330622196902****** 

住所：浙江省上虞市百官街道 

3、姓名：朱杰 

身份证号码：330622196112****** 

住所：浙江省上虞市百官街道 

4、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详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温州昌瑞及其他协议各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蓝天碧水基本情况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岭背林场老屋村 

法定代表人：李珍 

注册资本：9,091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11 月 17 日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园林绿化工程、物业管理（以

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技

术服务、工程管理；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温州昌瑞 3,000 万元 33% - - 



 

上虞晨发 3,000 万元 33% - - 

上虞时运 91 万元 1% - - 

南昌市政公用

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3,000 万元 33% 3,000 万元 33% 

福州泰禾 - - 6,091 万元 67% 

合计 9,091 万元 100% 9,091 万元 100% 

2、交易标的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经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11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845.28 28,182.85 

负债总额 38,554.94 38,059.44 

净资产 -12,709.66 -9,876.60 

应收账款 417.06 426.19 

其他应收款 177.89 194.55 

 2016 年 1-11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6,237.08 6,664.21 

营业利润 -2,828.90 -5,951.34 

净利润 -2,833.07 -5,94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66.20 -3,580.55 

3、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1）出让方因向福建瀚晟同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晟同创公司”）

借款合计人民币 6,365 万元，已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 67%股权质押给瀚晟同创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股权登记编号 
出质股东

名称 
质权人名称 

出质金额

（万元） 

担保债权

（万元） 
核准日期 

（洪新工商）内股质登记

设字[2016]第 10962841 号 
温州昌瑞 瀚晟同创公司 3,000 3,135 2016.12.13 

（洪新工商）内股质登记

设字[2016]第 10962996 号 
上虞晨发 瀚晟同创公司 3,000 3,135 2016.12.13 



 

（洪新工商）内股质登记

设字[2016]第 10962995 号 
上虞时运 瀚晟同创公司 91 95 2016.12.13 

合计   6,091 6,365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安排，福州泰禾按合同约定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1,635 万

元后 3 个工作日内，出让方应办理项目公司股权解押及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

的相关手续。  

（2）诉讼，项目一期业主陈某行政诉讼案件。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安排，出让

方需负责处理该诉讼案件并承担或有违约赔偿责任。 

交易标的除上述抵押、诉讼事项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 

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2 月 18 日经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批准预设立，并取得注册号为 3601002 预 001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预设

立时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60%、陈洪

海持股 40%。 

2003 年 11 月 17 日经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实际出资额 

浙江华泰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00.00 50.00% 13,000,000.00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400,000.00 40.00% 10,400,000.00 

唐增凯 1,300,000.00 5.00% 1,300,000.00 

陈洪海 700,000.00 2.60% 700,000.00 

徐春风 300,000.00 1.20% 300,000.00 

万祥云 300,000.00 1.20% 300,000.00 

合计 26,000,000.00 100.00% 26,000,000.00 

上述实收资本业经江西金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11 月 10 日出具

的赣金泰内验字 2003-11-04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07 年 3 月 29 日，浙江华泰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昌瑞签署《股份转让合

同》，浙江华泰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将持有目标公司 50%共 1,300 万元出资额转

让给温州昌瑞。 

2013 年 3 月 30 日，蓝天碧水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决定采取增资扩股方式

引进上虞晨发和上虞时运。同意上虞晨发以现金方式出资 10,005 万元购买公司 33%



 

的股权，上虞时运以现金方式出资 303 万元，购买公司 1%的股权。增资扩股后，

公司注册资金由 6,000 万元变更为 9,091 万元。 

江西惠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出具的赣惠普内验

变字[2013]第 089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4 月 25 日止，蓝天碧水已收到各

股东缴纳的 10,308 万元，其中新增的注册资本合计 3,091 万元，股本溢价合计 7,217

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截止 2016 年 11 月 30 日，注册资本 9,091 万元，温州昌瑞持股 33%、上虞晨

发持股 33%、上虞时运持股 1%、南昌市政公用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3%。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估字（2017）第 001 号估值报告，本次评估采用了

资产基础法对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估值，蓝

天碧水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

产）账面值为人民币-11,855.11 万元，在满足本报告中全部假设和前提、限制条件

的基础上，经估值后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估值为人民币 40,182.99 万元，

增值 52,038.1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 账面价值 估值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26,329.85 78,955.95 52,626.10 199.87 

2 非流动资产 348.05 -239.96 -588.01 -168.94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4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5           长期应收款净额     

6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300 -387.88 -687.88 -229.29 

7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8           固定资产净额 48.05 147.92 99.87 207.85 

9           在建工程净额     

10           工程物质净额     

11           固定资产清理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13           油气资产净额     

14           无形资产净额     

15           开发支出     

16           商誉净额     

17           长期待摊费用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 资产总计 26,677.90 78,715.99 52,038.09 195.06 

21 流动负债 38,533.00 38,533.00   

22 非流动负债     

23 负债总计 38,533.00 38,533.00   

24 股东权益（净资产） -11,855.11 40,182.99 52,038.10 438.95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涉评估对象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蓝天

碧水现主要资产为御湖半山项目，项目地块取得时间为 2005 年，市场价值增值幅

度较大；该项目地块位于南昌市新建区昌北片区，紧邻乐化水库，三面为梅岭山

脉，生态环境优越，且周边交通便利。随着昌九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片区将

成为昌九区域内空港经济区的核心地段，未来发展潜力较大。因此，本次交易以

蓝天碧水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人民币 40,182.99 万元为依据，福州泰禾以人民币

24,000 万元受让蓝天碧水 67%股权。本次受让股权，公司在参考评估值的基础上，

也充分参考了各家股东的股权取得成本，因此，受让温州昌瑞和上虞晨发、上虞

时运所持股权对价存在差异，但不影响股权转让总价，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

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合同主要内容 

福州泰禾与温州昌瑞、上虞晨发、上虞时运、李景德、徐文生、朱杰、蓝天

碧水签署的《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67%股权转让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一：温州市昌瑞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二：绍兴市上虞区晨发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三：绍兴市上虞区时运贸易有限公司 

丙方： 

丙方一：李景德 

丙方二：徐文生 

丙方三：朱杰 

丁方/目标公司：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目标公司已依法取得御湖半山项目土地使用权并已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和契税。御湖半山项目实际分为四期开发，目标公司已开发建设一期、二期及三

期一组团，三期剩余部分及四期尚未开始建设。 

2、本合同的转让标的为目标公司 67%股权，具体为： 

2.1 乙方一温州昌瑞持有的目标公司 33%股权； 

2.2 乙方二上虞晨发持有的目标公司 33%股权； 

2.3 乙方三上虞时运持有的目标公司 1%股权。 

3、甲乙双方确认目标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4,000 万元，具体为： 

3.1 乙方一温州昌瑞持有目标公司 33%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1,000 万元； 

3.2 乙方二上虞晨发持有目标公司 33%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2,618 万元； 

3.3 乙方三上虞时运持有的目标公司 1%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82 万元。 

4、在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1,635万元后 3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办理解除目标股权质押给瀚晟同创公司的质押登记并办理目标股权变更登

记至甲方名下的相关手续。乙方应负责取得南昌市政公用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同

意上述目标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全部法律文件。 

5、目标股权转让涉及的税费由甲乙双方依法各自承担。 

6、各方同意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甲方正式接管目标公司前为过渡期，在过

渡期内乙方除履行本合同需要及甲方同意外，应暂停目标公司的其他经营行为，

确保目标公司不会增加债务、税收、担保、合同、人员、纠纷等。 

7、从甲方接管目标公司之日起，乙方需协助甲方与南昌市政公用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达成共识，目标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和御湖半山项目开发由甲方负责，并

参照泰禾集团管理制度运行，目标公司财务报表并入泰禾集团。 

8、根据目标公司现有章程，原由乙方指派的四名董事变更为甲方指派，董事

长和法定代表人由甲方指派董事担任，总经理由甲方指派人员担任。原乙方指派

的一名监事，由甲方指派。除原有南昌市政公用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指派管理人

员外，其余管理人员均由甲方指派或由目标公司向社会公开招聘。 

9、目标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甲方和南昌市政公用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按照股权比例分配御湖半山项目开发收益、承担开发风险。 

七、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受让蓝天碧水67%股权是为了增加项目土地储备，有利于拓展公司房



 

地产项目资源，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蓝天碧水所拥有的御湖半山项目地块位于

南昌市新建区昌北片区，生态环境优越，交通通达便利，随着昌九一体化进程的

不断加速，片区将成为昌九区域内，空港经济区的核心地段，未来发展潜力较大。

本项目容积率低，有利于公司“院子”品牌在南昌的落地。本次收购有利于利用

公司资金、品牌的优势，加速项目的拓展，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受让股权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福州泰禾与温州昌瑞、上虞晨发、上虞时运、李景德、徐文生、朱杰、蓝

天碧水签署的《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67%股权转让合同》； 

2、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福州泰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股权项目估值报告》（闽中兴

估字（2017）第 001 号）； 

3、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瑞华珠海审字[2017]第 40020002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